
法規名稱：就業保險法施行細則

修正日期：民國 111 年 04 月 19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1年 4月 19日勞動部勞動保 1字第 1110150226號令修正發布第 8、10

、11、26條條文；增訂第 16-2、18-1條條文；並自 111年 5月 1日施行

第 1 條

本細則依就業保險法 (以下簡稱本法) 第四十三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就業保險（以下簡稱本保險）業務，依本法第三條第一項規定，由中央主

管機關監理，其監理事項如下：

一、本保險年度工作計畫及成果報告之審議事項。

二、本保險年度預算及決算之審議事項。

三、本保險基金管理及運用之審議事項。

四、其他有關本保險監理事項。

中央主管機關為前項監理事項之審議時，得視需要邀請學者專家及相關機

關代表列席。

第 3 條

保險人及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以下簡稱基金運用局）應依其業務職掌

，按月將下列書表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一、投保單位、投保人數及投保薪資統計表。

二、保險給付統計表。

三、保險收支會計報表。

四、保險基金運用概況表。

第 4 條

（刪除）

第 5 條

被保險人及投保單位對保險人就下列事項所為之核定案件發生爭議時，依



本法第三條第二項規定，應先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審議：

一、被保險人資格或投保事項。

二、被保險人投保薪資或年資事項。

三、保險費或滯納金事項。

四、保險給付事項。

五、其他有關保險權益事項。

依前項規定申請審議者，應於接到保險人核定通知文件之翌日起六十日內

，填具就業保險爭議事項審議申請書，並檢附有關證件經由保險人向中央

主管機關申請審議。

依第一項規定申請審議者，準用勞工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之規定。

第 6 條

符合本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之被保險人，未參加勞工保險者，其保險費應

由投保單位以保險人指定金融機構自動轉帳方式繳納之，自動轉帳之扣繳

日期為次月底。

第 7 條

本法第六條第二項所稱本法施行前已參加勞工保險之勞工，指依本法第五

條第一項規定應參加本保險並於本法施行前已參加勞工保險之勞工。

第 8 條

投保單位依本法第六條第三項規定為所屬勞工申報參加本保險時，除政府

機關（構）、公立學校及使用政府機關（構）提供之線上申請系統辦理投

保手續者外，應填具投保申請書及加保申報表各一份送交保險人，並檢附

負責人國民身分證正背面影本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下列相關證件

影本：

一、工廠：工廠有關登記證明文件。

二、礦場：礦場登記證、採礦、探礦執照或有關認定證明文件。

三、鹽場、農場、畜牧場、林場、茶場：登記證書或有關認定證明文件。



四、交通事業：運輸業許可證或有關認定證明文件。

五、公用事業：事業執照或有關認定證明文件。

六、公司、行號：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七、私立學校、新聞事業、文化事業、公益事業、合作事業、職業訓練機

    構及各業人民團體：立案或登記證明書。

八、中央或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之擬參選人及候選人：監察院政治獻金開戶

    許可函、選舉委員會受理登記為候選人之公文或相當證明文件。

九、中央或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之當選人：當選證書。

十、其他各業：執業證照或有關登記、核定或備查證明文件。

投保單位依規定無法取得前項各款證件者，應檢附稅捐稽徵機關核發之扣

繳單位設立（變更）登記申請書或使用統一發票購票證，辦理投保手續。

第 8-1 條

投保單位為所屬本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勞工申報加保時，除依前條

規定辦理外，並應檢附該勞工在我國居留證明文件影本；其為依法應經中

央主管機關或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始得從事工作者，另應檢附核准

從事工作之證明文件影本。

本細則關於國民身分證之規定，於前項被保險人，以在我國居留證明文件

替代之。

第 8-2 條

本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與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且

獲准居留依法在臺灣地區工作之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居民或澳門

居民，包括因離婚或其配偶死亡致婚姻關係消滅後，依法准予繼續居留者

。

第 9 條

本法第六條第三項所定之投保單位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

之日起三十日內，填具投保單位變更事項申請書，並檢附有關證件影本，



送交保險人辦理變更：

一、投保單位之名稱、地址或通訊地址變更。

二、投保單位之負責人變更。

投保單位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變更手續者，保險人得依相關機關登記之資料

逕予變更。

第 10 條

被保險人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等有變更或錯誤時，被

保險人應即通知其所屬投保單位。

前項被保險人之相關個人資料有變更或錯誤之情形，投保單位應即填具被

保險人變更事項申請書，檢附國民身分證正背面影本或有關證明文件送交

保險人憑辦。

被保險人未依第一項規定通知其所屬投保單位，或投保單位未依前項規定

檢附相關文件送交保險人者，保險人得依相關機關登記之資料逕予變更。

第 11 條

投保單位應置備員工名冊、出勤工作紀錄及薪資帳冊，供主管機關、保險

人及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依本法第七條規定為查對，並自被保險人離職之日

起保存五年。

前項員工名冊，應分別記載下列事項：

一、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址及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二、到職之年月日。

三、工作類別。

四、工作時間及薪資。

五、留職停薪事由及期間。

第 12 條

被保險人請領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所定之失業給付、提早就

業獎助津貼、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或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經保險人審查應予



發給者，由保險人匯入被保險人所指定國內金融機構之本人名義帳戶。

第 12-1 條

本法第二十二條之一所定逾期部分應加給之利息，以各該年一月一日之郵

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存款固定利率為準，按日計算，並以新臺幣元為單位，

角以下四捨五入。

前項所需費用，由保險人編列公務預算支應。

第 13 條

被保險人依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請領失業給付者，應備具下列

書件：

一、失業（再）認定、失業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

二、離職證明書或定期契約證明文件。

三、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四、被保險人本人名義之國內金融機構存摺影本。但匯款帳戶與其請領職

    業訓練生活津貼之帳戶相同者，免附。

五、身心障礙者，另檢附社政主管機關核發之身心障礙證明。

六、有扶養眷屬者，另檢附下列證明文件：

（一）受扶養眷屬之戶口名簿影本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二）受扶養之子女為身心障礙者，另檢附社政主管機關核發之身心障礙

      證明。

第 14 條

被保險人依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請領提早就業獎助津貼者，應

備具下列書件：

一、提早就業獎助津貼申請書及給付收據。

二、被保險人本人名義之國內金融機構存摺影本。但匯款帳戶與其請領失

    業給付之帳戶相同者，免附。

第 14-1 條



依本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準用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得請領提早

就業獎助津貼之被保險人，不包括於失業給付請領期間屆滿前，再受僱於

原投保單位參加本保險者。

第 14-2 條

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參加本保險三個月以上，不計入領取失業

給付期間參加本保險之年資。

第 15 條

被保險人依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請領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者，應

備具下列書件：

一、職業訓練生活津貼申請書及給付收據。

二、離職證明書。

三、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四、被保險人本人名義之國內金融機構存摺影本。但匯款帳戶與其請領失

    業給付之帳戶相同者，免附。

五、有扶養眷屬者，應檢附下列證明文件：

（一）受扶養眷屬之戶口名簿影本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二）受扶養之子女為身心障礙者，應檢附社政主管機關核發之身心障礙

      證明。

第 16 條

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全日制職業訓練，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訓練期間一個月以上。

二、每星期訓練四日以上。

三、每日訓練日間四小時以上。

四、每月總訓練時數達一百小時以上。

第 16-1 條

被保險人依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者，應



備具下列書件：

一、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申請書及給付收據。

二、被保險人及子女之戶口名簿影本。

三、育嬰留職停薪證明。

四、被保險人本人名義之國內金融機構存摺影本。

第 16-2 條

依本法規定請領各項保險給付，其所檢附之身分證明文件為我國政府機關

（構）以外製作者，以六個月內為限，並應經下列單位驗證：

一、於國外製作：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其在國內由外國駐臺使領館或授

    權機構製作者，應經外交部複驗。

二、於大陸地區製作：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

三、於香港或澳門製作：經行政院於香港或澳門設立或指定機構或委託之

    民間團體驗證。

前項文件為外文者，應檢附經前項各款所列單位驗證或國內公證人認證之

中文譯本。但為英文者，除保險人認有需要外，得予免附。

第 17 條

中央主管機關辦理本法第十二條第三項規定事項之經費，指當年度應收保

險費百分之十範圍及歷年應收保險費百分之十之執行賸餘額度；其額度以

審定決算數為計算基礎。

前項經費由保險人按提撥經費預算數每六個月撥付之，執行結果若有賸餘

，應於年度結算後辦理繳還。

第 18 條

（刪除）

第 18-1 條

本法第十七條第二項所定勞工保險傷病給付，為勞工保險條例及勞工職業

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之傷病給付。



第 19 條

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應按申請人實際參訓起迄

時間，以三十日為一個月核算發放；其訓練期間未滿三十日者，依下列方

式核算發放：

一、十日以上且訓練時數達三十小時者，發放半個月。

二、二十日以上且訓練時數達六十小時者，發放一個月。

前項津貼，按月於期末發給。

第 19-1 條

本法第十九條之一規定之受扶養眷屬於同一期間已請領本法給付或津貼，

或已由其他被保險人申請加給給付或津貼者，不予加計。

第 19-2 條

本法第十九條之二第一項規定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給付期間自育嬰留職

停薪之日起至期滿之日止。但被保險人提前復職者，計至復職之前一日止

。

前項津貼，按月於期初發給；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

第 19-3 條

被保險人因離職事由發生勞資爭議，依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請領失

業給付者，應檢附下列文件之一：

一、勞資爭議調解經受理之證明文件影本。

二、勞資爭議仲裁經受理之證明文件影本。

三、因勞資爭議提起訴訟之相關資料影本。

被保險人應於收到前項勞資爭議之調解紀錄、仲裁判斷書或確定判決之日

起十五日內，檢送該資料影本予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或保險人審查。

第 20 條

被保險人依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

時，應申報其日常居住處所。



第 21 條

申請人依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檢送就業與否回覆卡或領取失業給付

之被保險人依本法第三十二條規定通知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再就業時，得以

自行送達或掛號郵寄方式辦理；其以掛號郵寄方式辦理者，以交郵當日之

郵戳為準。

第 22 條

被保險人依本法規定申請失業給付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其所屬投保單位

未依規定為其辦理退保手續者，由保險人自被保險人離職之日逕予退保，

並核發給付。

第 23 條

本法第三十條所定之求職紀錄內容如下：

一、單位名稱、地址、電話及聯絡人。

二、工作內容。

三、日期。

四、應徵情形。

前項求職紀錄應為被保險人辦理失業再認定申請日前三十日內之求職資料

。

第 24 條

本保險依本法第四十二條規定免課之稅捐如下：

一、保險人、基金運用局及投保單位辦理本保險所用之契據，免徵印花稅

    。

二、保險人及基金運用局辦理本保險所收保險費、保險費滯納金與因此所

    承受強制執行標的物之收入、基金運用之收支及雜項收入，免納營業

    稅及所得稅。

三、保險人及基金運用局辦理業務使用之房地、器材及被保險人領取之保

    險給付，依稅法有關規定免徵稅捐。



第 24-1 條

勞工因雇主違反本法所定應辦理加保及投保薪資以多報少等規定，致影響

其保險給付所提起之訴訟，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扶助。

前項扶助業務，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民間團體辦理。

第 25 條

本法及本細則所定之書表格式，由保險人定之。

第 26 條

本細則自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本細則修正條文，除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四月十九日修正發布之條文，自

一百十一年五月一日施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